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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學生請假規定」提出申請 

 99.08.02 修訂 

103.02.14 修訂 

狀況一：到校後臨時需要離校（填寫外出單，學務處領取） 

臨時外出情形 ～ 

(一) 家中有事需中途離校：請家長先與導師或學務處聯絡，並詳填學生緊

急事件登記單，事後再補假單。 

(二) 外出就醫：學生在校身體不適，經護理師檢查，確認必須到醫院看病，

請填學生緊急事件登記單經護理師和導師簽名後，連絡家長帶出看

病，事後再補假單。 

(三) 其他非離校不可的事由：需經家長與導師聯繫，經導師認可，並至學

務處填寫學生緊急事件登記單，事後再補假單。 

    

請聯繫後，經導師認可，到學務處填寫學生緊急事件登記單，事後再補假單。 

 

狀況二：當日不能到校者 （填寫假單，每人一張，存放學務處） 

 

一、事假  

（一）因事不能前來上課，事前領取假單及填寫事由，並經導師與學務處核章

認可，完成請假手續。 

（二）所有事假必須於事前請畢，不得事後補請。 

二、病假  

（一）身體不適不能前來上課，請家長致電導師或學務處（請家長務必打電話

聯絡到老師）告知情況，待學生康復返校後，三日內經導師與學務處核

章認可完成請假手續。 

三、喪假  

（一）喪禮(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定)辦理。 

（二）喪假請事先請畢，如有特殊情由得另案辦理。 

四、公假 

（一）請公假者請檢附相關文件或教師証明，並事前填好公假單。 

（二）公假視同出席，但若未填寫公假單者，仍以曠課論。 

 

參、 注意事項 

1.學務處每週會公布缺曠課統計表，補請假或更改的同學請在公布該週內完成請 

假手續，事後不得再辦理補請。 

2.相關事宜或疑問請洽學務處。 

人吃五穀雜糧， 總有時會有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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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大原則: 整齊、清潔 

 

 

☆服裝要求      

1.服裝：宜蘭國中的制服及運動服。 

2.要繡上學號，在上衣及外套之左胸口 

﹙校徽或口袋上﹚。 

3.鞋子：以運動鞋為主(例：慢跑、籃球、 

多功能鞋等)，鞋款品牌、顏色不拘。 

為維護學生運動安全，一律禁止穿「帆

布鞋」且鞋子需綁鞋帶。 

4.襪子以運動襪為主，顏色不拘。 

       5.書包：藍色雙肩背式書包。 
 

☆注意事項： 

1、在校內不准穿著非本校規定之服裝。 

2、全校集合時全班服裝應一致。 

3、上體育課時，經任課老師予許，得穿適宜運動之服裝，體育課結束須立刻換 

回學校規定之服裝。 

4、學生於校外著校服時，應服裝整齊。 

5、衣物應維持清潔。 

6、指甲應常修剪，保持乾淨。 

7、任何服裝不得訂做其他樣式或改成奇裝異服。 

8、冬季天氣冷時可於校服（或運動服）內加穿保暖的衣服。 

 

 


